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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状况

自动驾驶技术引入交通过程，引起了交通

参与者法律责任配置的极大变化。综合各国法

律、政策和伦理规范来看，总体上有以下几点

共同取向 ：

（一）责任主体更加多元、泛在。在传统

驾驶技术下，人类驾驶员是最主要最显见的责

任主体，而在自动驾驶技术引入后，责任主体

则是各个有关的交通参与方，包括人类驾驶

员、汽车制造商、技术系统的制造商和运营商、

通讯服务商、基础设施建设负责者以及车主

等。

（二）人类驾驶员的责任随自动驾驶技术

程度的高低而增减，驾驶自动化程度越高，人

类驾驶员的责任越少，反之则相反 ；人类驾驶

员根据汽车制造商的“系统说明”、按照其“规

定”使用自动驾驶系统的，在自动驾驶系统控

制车辆过程中，不是车辆的实际掌控者，对其

间的“交通行为”不负责任。

（三）提供有针对性的新保险服务，用保

险分散风险，引导驾驶行为，成为各国比较普

遍的策略。

（四）政府监管部门更加注重事前监管，

更加重视督导汽车制造商、技术开发商、系统

运营商、信息服务商研发和运用更安全的技

术，更加注重培训人类驾驶员的数据使用和系

统运用的能力。

二、德国模式

德国交通法在自动驾驶问题上奉行审慎

和道德主义，以 L3 技术等级（“有条件自动

驾驶”，即自动驾驶系统能执行全部动态驾驶

任务，但不具备自动回退、选择最优驾驶策略）

为主要规范对象，构建了比较健全的权责体

系。

（一）确立了制造商一系列较高的注意义

务和责任。如，制造商必须保证该自动驾驶功

能“能够遵循规范车辆行驶的交通法规”，“可

以识别由驾驶员亲自控制驾驶的必要性”，“能

够以各种可被感知的方式指示驾驶员亲自操

控驾驶并为其预留充足的时间”以及提醒驾驶

员的不规范操作等。

（二）明确了人类驾驶员在哪些情况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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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操作驾驶”的权利，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有

立即接管汽车的义务，划清了人机切换的责任

边界。如规定，人类驾驶员在借助高度或完全

自动驾驶功能驾驶车辆时，可以不关注交通状

况、不对车辆进行控制 ；但必须同时保持清醒

的戒备状态，以便在系统对其发出要求，或本

人发现不再具备使用自动驾驶功能的条件时，

随时接管车辆。

（三）明确要求车辆必须具备良好的行车

数据记录和存储功能。以准确分辨自动化驾驶

系统和人类驾驶员，究竟是何者何时在控制车

辆，以及人类驾驶员是否有能力随时接管自动

化系统，并倡导形成一整套人机交接流程和数

据记录的国际标准，以保证在国际化应用中的

兼容性。

（四）明确了人类驾驶员、车主与汽车制

造商各自的法律归责原则。人类驾驶员在事故

中负过错推定责任，只有在提供相反证据的情

况下，如因系统故障所引致的不可避免的交通

事故，才能免除赔偿责任 ；车主则负严格的无

过错责任，且其最高赔偿额度是非自动驾驶情

形最高赔偿额度的两倍 ；生产商则负严格的产

品责任，只要证明产品存在缺陷，且该产品缺

陷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就负相应法律责任。

（五）明确了界分人机责任的“按规定使

用”的较具体判断标准。法律明确要求，制造

商必须在系统说明中作出有约束力的声明，而

且自动驾驶系统还应能“提示到违背系统说明

的使用行为”，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是否“按规

定使用”提供了基本的判断标准。

三、美国模式

美国自动驾驶立法秉持开放与包容主义，

针对自动驾驶技术从 L1 到 L5 的所有等级，

在联邦与各州两个层面，同时展开了立法探

索，其立法实践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大致呈现

以下几点共同取向 ：

（一）关于驾驶员行为问题。美国多州自

动驾驶法案规定只有拥有驾驶证的人才能运

行自动驾驶汽车，并规定谁启动自动驾驶汽车

谁就是操作者。

（二）关于责任划分与保险问题。总体而

言，自动驾驶级别越高，驾驶人责任越少。自

动驾驶车辆事故的责任主体已经从传统的“驾

驶员”一元模式扩展到包括软件、系统或其他

部件的制造商、道路基础设施提供商、通讯设

施及服务提供商、交通管理后端、系列场景后

端、汽车修理厂、认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模式。

同时，法律也普遍要求把保险制度作为承担法

律责任的补充形式，也应考虑为了自动驾驶车

辆而量身定做新的险种，调整现有的投保条件

等。

（三）比较普遍地规定了改装自动驾驶汽

车则豁免原制造商责任的原则。如美国内华达

州、哥伦比亚特区、密歇根州的自动驾驶法案

均规定 ：在因第三方改装成自动驾驶汽车而造

成损害的情形中，原汽车制造商对某些损害不

负侵权责任。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信息中心

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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